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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７

本行第五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吴中教育投资公司等

４９

个法

人股东

２９

，

４２３．４１ ３４．６８％ ２

，

９４８．９６ ３２

，

３７２．３７ ３４．６８％

金玉根、姚金荣等

２５６４

个社会自

然人股东

４３

，

２４８．９７ ５０．９７％ ４

，

３２０．２６ ４７

，

５６９．２３ ５０．９６％

盛水珍、包晓煜等

９０６

个内部职

工股股东

１２

，

１８１．３４ １４．３６％ １

，

２１５．９７ １３

，

３９７．３１ １４．３５％

合计

８４

，

８５３．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８

，

４８５．１９ ９３

，

３３８．９１ １００．００％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８４

，

８５３．７２０３

万元增加至

９３

，

３３８．９１０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苏州银监分局下发《苏州银监分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章程的批复》（苏州银监复［

２００９

］

３４２

号）对本次增资予以核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２

）。

６

、第六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９３

，

３３８．９１０６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２

，

６７２．６２６６

万元）

根据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五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本行以

２００９

年

度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

９

，

３３３．７１６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所出具《验

资报告》（苏天会验

Ｓ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７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行以

未分配利润（股利）

９

，

３３３．７１６

万元转增股本。 本行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股

权结构情况如下：

表

３－８

本行第六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

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吴中教育投资公司等

４９

个法

人股东

３２

，

３７２．３７ ３４．６８％ ３

，

２３７．２３ ３５

，

６０９．６０ ３４．６８％

金玉根、姚金荣等

２５６４

个社会自

然人股东

４７

，

５６９．２３ ５０．９６％ ４

，

７５６．８０ ５２

，

３２６．０２ ５０．９６％

盛水珍、包晓煜等

９０６

个内部职

工股股东

１３

，

３９７．３１ １４．３５％ １

，

３３９．６９ １４

，

７３７．００ １４．３５％

合计

９３

，

３３８．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９

，

３３３．７２ １０２

，

６７２．６３ １００．００％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９３

，

３３８．９１０６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２

，

６７２．６２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苏州银监分局下发《苏州银监分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苏州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８９

号）对本次

增资予以核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２

）。

７

、第七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１０２

，

６７２．６２６６

万元增加至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苏州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房地产及在建工程价值项目评估报告》（苏万隆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７

号），对本行委估的相关房地产及在建工程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予以了评估，评估值为

８５２

，

８９３

，

４４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苏州市国资委就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完成了资产评估项目

备案手续（苏评［

２０１０

］

０２７

号）。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江苏东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德师报 ［审］字

［

１０

］第

Ｓ００５７

号），对本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予以了审计。 经审计，

本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每股净资产为

２．３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苏州市国资委下发《关于苏州市属国有企业拟入股江苏

东吴农村商业银行的函》（苏国资产［

２０１０

］

５２

号），同意国发集团、苏州城投、创

元投资、苏州报业广告这

４

家国有企业参与本行的本次增资扩股工作，共认购

本行

３７

，

７３３．１５

万股股份，占本行增资后总股本的

１６％

。

根据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七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本

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份

１９７

，

３２７．３７３４

万股，募股价格为

５．２

元

／

股。该次增资的价格

系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的《江苏东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及审计报告》（德师报 ［审］

字［

１０

］第

Ｓ００５７

号）中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每股净资产

２．３８

元为依

据，参照当时国内部分商业银行定向增发的溢价比率

２．２

倍而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江苏银监局下发《江苏银监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０１

号），同意本行的

本次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苏州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苏中

惠验［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９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行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９７

，

３２７．３７３４

万元， 其中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９７

，

３２７．３７３４

万

元，占应缴新增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本行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情

况如下：

表

３－９

本行第七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转股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法人股东

３５

，

６０９．６０ ３４．６８％ － １９７

，

３２７．３７ ２３２

，

９３６．９８ ７７．６５％

社会自然人股东

５２

，

３２６．０２ ５０．９６％ ３１４．８９ － ５２

，

６４０．９１ １７．５５％

内部职工股东

１４

，

７３７．００ １４．３５％ －３１４．８９ － １４

，

４２２．１１ ４．８１％

合计

１０２

，

６７２．６３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７

，

３２７．３７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１０２

，

６７２．６２６６

万元增加至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江苏银监局下发《江苏银监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以及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和苏州工业园

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７９

号）对本次增资予

以核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２

）。

本行上述历次增资扩股均符合当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均发

生在本行更名之前，本行更名后，尚未发生过注册资本的变化。

（三）本行股权转让情况

根据本行提供的股权转让资料，并经发行人律师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发生股权转让（包括协议转让、继承、赠与、司法裁判、公开拍卖等方式

进行的转让）共计

９２５

笔，涉及股份数

２３２

，

０５４

，

９９３

股。 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发生股权转让共计

１０１

笔，涉及股份数

３２

，

６３４

，

７３２

股。

（四）本行对股权的规范登记与托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在苏州股权登记托管中心登记托管的股份总数

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股，登记的股东数为

３

，

７２５

户。 其中，本行已完成确权的股东

３

，

７０７

名， 已完成确权的股份数额为

２

，

９９８

，

７４１

，

６２６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９９．９５８１％

；本行尚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未确权，股份数额为

１

，

２５８

，

３７４

股，占本行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４１９％

，上述未确权的股东的具体情况和股权形成过程如下：

表

３－１０

本行未确权股东具体情况和形成过程

序号 股东姓名 证件号码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形成过程

１

周征岳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５７０５０３ＸＸＸＸ １８３

，

７２２ ０．００６１％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２

吴学明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７１１２２５ＸＸＸＸ １８１

，

４４７ ０．００６０％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３

李肖白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５２０５１２ＸＸＸＸ １８１

，

４４７ ０．００６０％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４

奚建峰

３２０５１１１９６７０７１５ＸＸＸＸ １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１０

年通过股权转让入股

５

陈建生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６７１０１１ＸＸＸＸ ９１

，

８５９ ０．００３１％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６

邹海明

３２０５１１１９６４１００４ＸＸＸＸ ９１

，

８５９ ０．００３１％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７

叶梅琴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５２０８１８ＸＸＸＸ ９１

，

３３６ ０．００３０％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８

刘忠宝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６３１２０２ＸＸＸＸ ９０

，

６３５ ０．００３０％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９

王莲明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６４０３１３ＸＸＸＸ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通过股权转让入股

１０

沙利文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７２０３０６ＸＸＸＸ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２０１０

年通过股权转让入股

１１

承永钢

３２０５１１１９６８０９３０ＸＸＸＸ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２

叶永元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３７０１１６ＸＸＸＸ １８

，

３７１ ０．０００６％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３

王德涛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３３１０２４ＸＸＸＸ １８

，

３７１ ０．０００６％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４

王英华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３６１２２８ＸＸＸＸ １８

，

３７１ ０．０００６％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５

周荣官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２００１０８ＸＸＸＸ １８

，

３７１ ０．０００６％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６

王淑琴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２９１００１ＸＸＸＸ １８

，

３７１ ０．０００６％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７

王美芳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５６０７１２ＸＸＸＸ ８

，

３００ ０．０００３％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１８

钱平

３２０５８６１９８１０８３０ＸＸＸＸ ５

，

９１４ ０．０００２％

原农信社时期股东

合计

－ １

，

２５８

，

３７４ ０．０４１９％ －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股东人数超过

２００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份确权的相关要求。

股东在以其名义完成股份托管登记手续前后， 股东及其持有股份对应的

权利和义务不变。

一、本行股本和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的股本总额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东户数共

３

，

７２５

户。 本行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１

本行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

单位：户，股

股份性质 股东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法人股

１１６ ２

，

３２２

，

３７９

，

４０４ ７７．４１％

其中：国有法人股

１６ ８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８０％

社会法人股

１００ １

，

４５８

，

３７９

，

４０４ ４８．６１％

自然人股

３

，

６０９ ６７７

，

６２０

，

５９６ ２２．５９％

其中：外部自然人股

２

，

７１１ ５４５

，

６０９

，

５０８ １８．１９％

内部职工股

８９８ １３２

，

０１１

，

０８８ ４．４０％

合计

３

，

７２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若本次发行前股东持股情况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准，则本次

Ａ

股发行

前，本行总股本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假设本次发行

Ａ

股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４

股，则本次

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为

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４

股，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表列示：

表

３－１２

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股东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１

国发集团 国有法人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２

虹达运输 社会法人股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５％

３

园区经发 国有法人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４

波司登股份 社会法人股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３％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９％

５

盛虹集团 社会法人股

１１１

，

１５２

，

６６０ ３．７１％ １１１

，

１５２

，

６６０ ３．３３％

６

吴中集团 社会法人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７

苏州城投 国有法人股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８

国泰国际 国有法人股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９

海竞信科 社会法人股

５４

，

８１２

，

３４１ １．８３％ ５４

，

８１２

，

３４１ １．６４％

１０

江南化纤 社会法人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０

新浒投资 国有法人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其他股东

－ １

，

６９８

，

０３４

，

９９９ ５６．６０％ １

，

６９８

，

０３４

，

９９９ ５０．９４％

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

－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１０．００％

合计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

（三）本行主要股东的情况

１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本行股份前十

名的股东名称、股份数、股权比例及股份性质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３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国发集团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国有法人股

２

虹达运输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０％

社会法人股

３

园区经发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国有法人股

４

波司登股份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３％

社会法人股

５

盛虹集团

１１１

，

１５２

，

６６０ ３．７１％

社会法人股

６

吴中集团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社会法人股

７

苏州城投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

国有法人股

８

国泰国际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国有法人股

９

海竞信科

５４

，

８１２

，

３４１ １．８３％

社会法人股

１０

江南化纤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社会法人股

１０

新浒投资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国有法人股

合计

１

，

３０１

，

９６５

，

００１ ４３．４０％

２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

１

）国发集团

国发集团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３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苏州市人民路

３１１８

号，注册资

本为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国发集团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

的国有独资公司。 国发集团的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规定的专营、专项审批商品除外），提供各类咨询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发集团总资产为

１

，

２３０．２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３４３．３９

亿元，

２０１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６．９５

亿元（以上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国发集团持有本行股份

３

亿股， 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

。

（

２

）虹达运输

虹达运输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成立。 注册地址为张家港市锦丰镇，注册资本

为

３４８

，

０００

万元。虹达运输的经营范围为：汽车货运、起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虹达运输总资产为

４１．６４

亿元，净资产为

４１．３４

亿元，

２０１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０．７５

亿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口径）。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虹达运输持有本行股份

１．９５

亿股，占本行股份总数

的

６．５０％

。

（

３

）园区经发

园区经发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

９９９

号现代大厦

１０

楼，注册资本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园区经发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

资，科技开发，销售数码产品，物资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其他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园区经发总资产

４４．８５

亿元， 净资产为

３１．５３

亿元，

２０１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１．３６

亿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口径）。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园区经发持有本行股份

１．８

亿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６．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国发集团、 虹达运

输、园区经发，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报告期内股权变动情况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报告期内无股权变动情况。

４

、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行股东中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列

示：

表

３－１４

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金玉根

５

，

０００

，

２９３ ０．１７％

２

高建荣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３

金建华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４

金鑫南

４

，

９７４

，

７２８ ０．１７％

５

姚金荣

４

，

５４０

，

６０４ ０．１５％

６

庄美云

４

，

５３９

，

３７８ ０．１５％

７

孔凤全

４

，

５３８

，

３２８ ０．１５％

８

史静静

３

，

６３２

，

８３２ ０．１２％

９

滕惠珍

３

，

６３０

，

７３３ ０．１２％

１０

张惠玉

３

，

６３０

，

７３３ ０．１２％

合计

４４

，

４８７

，

６２９ １．４８％

５

、本行自然人股东情况

（

１

）本行设立时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本行系经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下发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筹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

办发［

２００４

］

２６４

号）和中国银监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发的《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

［

２００４

］

２１１

号）批准，在原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产核资的基础上，

由

４６

个企业法人和

３

，

４４９

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中验

字［

２００４

］第

５５８

号）、《股东资格审核证明》（天中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５５８－１

号），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行已收到其全部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５

万元。

其中，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等

４６

个法人股东合计认缴

１４

，

１４０

万股，持股

比例为

２８．２８％

；龚炳根等

２

，

２２１

个社会自然人股东合计认缴

２６

，

３８８．１

万股，持股

比例为

５２．７７％

；徐锡伟等

１

，

２２８

个内部职工股股东合计认缴

９

，

４７６．９

万股，持股

比例为

１８．９５％

。

本行的设立获得了银监部门的批准， 本行设立时的内部职工持股情况合

法合规。

（

２

）本行历史沿革中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的变化

本行历史沿革中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

①

本行

历次增资扩股导致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②

本行股东之间股权转让

导致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①

本行历次增资扩股导致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本行自设立以来共进行了五次与自然人股东有关的增资扩股， 其中包括

四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和一次全体股东配股，具体情况如下：

表

３－１５

本行自设立以来与自然人股东有关的增资扩股情况

时间

增资扩股期间自然人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有关部门确认

情况

内部职工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社会自然人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

１

，

２２８

名内部职工股东通过未分配利

润转增股本合计获得

８

，

９８３

，

１８０

股

２

，

１９３

名社会自然人股东通过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合计获得

２３

，

９３２

，

１９０

股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

，

２２８

名内部职工股东通过未分配利

润转增股本合计获得

１０

，

３７４

，

９２４

股

２

，

１９３

名社会自然人股东通过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合计获得

２８

，

７８０

，

６４８

股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８８９

名无股权激励的原内部职工股东

通过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合计获得

１９

，

９７９

，

６７３

股

２

，

１９３

名原社会自然人股东通过未分配利润转

增股本合计获得

７９

，

７８４

，

６２５

股

２００８

年

７４

名有股权激励的原内部职工股东

通过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合计获得

５

，

１５９

，

８８０

股，通过股权激励合计获得

１１

，

６２０

，

２８１

股，该等内部职工股东通过

上述两种方式合计获得

１６

，

７８０

，

１６１

股

２６２

名无股权激励的原内部职工股东因退休离

职转为社会自然人，该等自然人股东通过未分

配利润转增股本合计获得

３

，

３６３

，

６６２

股

２

名有股权激励的新增内部职工股东

通过股权激励合计获得

１４３

，

５１７

股

３

名有股权激励的原内部职工股东因退休离职

转为社会自然人，该等自然人股东通过未分配

利润转增股本合计获得

２５７

，

７４６

股， 通过股权

激励合计获得

２３６

，

０４４

股， 该等自然人股东通

过上述两种方式合计获得

４９３

，

７９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０６

名内部职工通过全体股东配股合计

获得

１２

，

１５９

，

７２９

股

２

，

５６４

名社会自然人股东通过全体股东配股合

计获得

４３

，

２０２

，

５５１

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９０６

名内部职工通过未分配利润转

增股本合计获得

１３

，

３９６

，

８６２

股

２

，

５６４

名社会自然人股东通过全体股东配股合

计获得

４７

，

５６７

，

９５７

股

２０１０

年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历次增资扩股均获得了银监部门

的批准，发行人上述内部职工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合法合规。

②

本行股东之间股权转让导致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本行自设立后三年内未发生过股权转让。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发生股权转让（包括协议转让、继承、赠与、司法裁判、公开拍卖等方式

进行的转让） 共计

９２５

笔， 涉及股份数

２３２

，

０５４

，

９９３

股， 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７．７４％

。 其中，转让双方或一方涉及自然人的股权转让共计

８９６

笔，涉及股份数

１５０

，

８７９

，

８５４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５．０３％

。 由于上述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前后

的持股数量均未达到本行总股本的

５％

，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无需取得银

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事先批准。

（

３

）本行自然人股东目前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共有自然人股东

３

，

６０９

名，持股数量合计

６７７

，

６２０

，

５９６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２２．５９％

。 其中，持有本行内部职工股的股东共计

８９８

名，

持股数量合计

１３２

，

０１１

，

０８８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４．４０％

；持有本行非内部职工

股的股东共计

２

，

７１１

名， 持股数量合计

５４５

，

６０９

，

５０８

股， 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８．１９％

。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员工持股情况及演变过程合法合规，

经过有关部门确认为合格股东。 发行人已确权的内部职工股东所持发行人股

份均为股东本人实际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安排；发行人已

确权的内部职工股东不存在股权权属不清等纠纷或潜在争议。

（

４

）本行内部职工持股符合《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

金［

２０１０

］

９７

号）（以下简称《

９７

号文》）的情况

本行设立时，共有自然人股东

３

，

４４９

人，其中内部职工股股东

１

，

２２８

人，合

计持有股份

９

，

４７６．９

万股，占本行发行时股份总数的

１８．９５％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内部职工股东共计

８９８

人，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２

，

０１１

，

０８８

股，占本行股份

总数的

４．４０％

。 本行内部职工持股符合《

９７

号文》的情况如下：

①

《

９７

号文》的有关规定，本行对单一股东持有内部职工股的数量及其占股

份总额的比例进行了核查，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本行单一股东持有内部职工股的数

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股东共有

３９

名，不存在单一股东持有内部职工股数量占股份总

数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１‰

的情况。 本行单一股东持有内部职工股数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股东合计持有的内部职工股中超过

５０

万股部分的股份数量为

８

，

３１５

，

４２３

股，占本行发行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２８％

。

为满足上述通知规定，

３９

名持有本行股份超过

５０

万股的内部职工分别出

具了《同意转让声明及授权委托书》，同意通过苏州产权交易中心以电子竞价

的方式转让各自持有的超过

５０

万股的该部分股份， 并全权委托本行处理股份

转让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苏州产权交易中心在网站上发布了《苏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共计

８３１５４２３

股）股份公开转让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经过

电子竞价相关程序，苏州产权交易中心确定盛虹集团有限公司为最终受让方，

转让股份数为

８

，

３１５

，

４２３

股，转让价格为每股

６．５４８

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述

３９

名持有本行股份超过

５０

万股的内部职工分别与盛虹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苏

州银行股权转让协议》， 将各自持有超过

５０

万股的该部分股份以每股

６．５４８

元

的价格转让给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同日，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将转让价款

５４

，

４４９

，

３８９．８０

元支付至苏州产权交易中心名下的交易价款监管账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苏州股权登记托管中心完成了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苏州产权交易中心依据苏州股权登记托管中心出具的《苏州银行股权变更

有关情况的说明》， 分别向上述

３９

名内部职工划转了相应的股份转让价款，该

等股份转让完成后，本行不存在单一职工持有超过

５０

万股股份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本行内部职工股东共计

８９８

人，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２

，

０１１

，

０８８

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４．４０％

；单一内部职工最大持股

５０

万股，约

占总股本的

０．１７‰

。 上述情况符合《

９７

号文》第二条第（一）款第

１

项关于城市商

业银行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

２０％

， 单个职工持股比例不超过总

股本

５‰

的规定以及第二条第（三）款第

１

项关于发行新股后内部职工股不超过

总股本的

１０％

，单一职工持股数量不超过总股本

１‰

或

５０

万股（按孰低原则确

定）的规定。

②

本行已经确权的内部职工股股权清晰，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以及

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等情形，也不存在股权纠纷。上述情况符合《

９７

号文》第

二条第（二）款第

１

项关于职工股股权明晰的相关规定。

③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本行同江苏省股权登记中心（受托方）和苏州股权登记托

管中心（受托方之分中心）签署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托管协议书》，

正式启动了本行全部股东的股权确权及登记托管工作。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

行已完成确权的股东为

３

，

７０７

名， 已完成确权的股份数额为

２

，

９９８

，

７４１

，

６２６

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９９．９５８１％

；本行尚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未完成确权，未完

成确权的股份数额为

１

，

２５８

，

３７４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４１９％

。 上述情况

符合《

９７

号文》第二条第（二）款第

４

项关于股份托管的规定。

④

根据《

９７

号文》的规定，“未上市、已过上市锁定期但尚在承诺期内的内

部职工股，不得向其他法人和自然人转让，可由金融企业回购或在内部职工之

间转让”。 自《

９７

号文》生效后，本行内部职工股股东向外部自然人主动转让股

权共发生

４５

笔， 合计转让股份数为

４４６．６４２１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１４９％

）。 鉴于：（

１

）上述各笔股权转让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并履行了本行内部的审批程序；（

２

）上述股权转让合计涉及的股份

数较少，不会影响本行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且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启动股权托管工作

之后，本行严格执行上述通知，本行未再发生此类情况；（

３

）上述股权转让涉及

的股权权属清晰，未发生因上述股权转让而被相关监管部门予以调查、关注或

处罚的情形， 亦未引发任何法律纠纷或争议；（

４

） 根据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４

日出具的《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确认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

革等事项合规性的函》（苏政办函［

２０１６

］

５２

号），确认本行“历史沿革及改制等

事项履行了相关程序， 并经主管部门批准， 符合当时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

５

）根据江苏银监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出具的《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

苏州银行合规性以及三年监管评级情况监管意见的函》（苏银监函［

２０１７

］

３７

号），确认“根据监管掌握的情况，未发现你行股权变更、股份托管存在重大违

规情形，你行内部职工持股基本符合《

９７

号文》的规定”。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

认为，上述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⑤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持有本行股份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股的内部职工共计

８６５

人， 除

６

名持有本行内部职工股超过

５

万股的自然人股东因无法取得联系等原

因而未签署承诺函外，已有

８５９

人已根据《

９７

号文》第二条第（三）款第

２

项的要

求签署了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函， 承诺：“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份转让锁定

期不低于

３

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１５％

，

５

年内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５０％

。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内部职工持股合

计数、单一职工持股数量以及股份确权、登记托管情况均符合《

９７

号文》的相关

规定。

（

５

）引入新股东情况

本行自向中国证监会递交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前两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引入的新股东均系通过股权转让（包括协议转让、继承、赠与、司法裁

判、公开拍卖等方式进行的转让）而产生，具体情况如下：

①

新引入法人股东情况

表

３－１６

新引入法人股东情况

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涉及股数

（股）

转让原因 定价依据

价款支

付情况

１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９

盛虹集团有

限公司

嘉兴市凯通投资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５

江苏国泰国

际集团有限

公司

江苏国泰华泰实

业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５

）张商初字

第

０１６３１

号

－

３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双喜乳业

（苏州）有限

公司

苏州双喜投资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派生分立

－ －

４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８

江苏梦兰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城开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８

）苏

０５０８

执

２３６５

号之四

已支付

５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５

沈兴娥

江苏城开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８１

，

４４７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８

）苏

０５０７

执

恢

１１６

号之一

已支付

合计

－ － １８

，

６８１

，

４４７ － － －

（

２

）新引入自然人股东情况

表

３－１７

新引入自然人股东情况

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涉及股数

（股）

转让原因 定价依据

价款支付

情况

１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４

杨建军 马鑫

１８１

，

４４７

继承

－ －

２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

史琦姝

史兴元

６３５

，

３３２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

周天泉

９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

陈凤砚 陈建清

９

，

１８６

继承

－ －

４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

陈凤砚 陈建明

９

，

１８５

继承

－ －

５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８

李建伟 李骏

９０

，

６３５

继承

－ －

６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９

杨荣林 杨宏勋

９１

，

８５９

赠与

－ －

７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０

王美琴 周晓英

３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８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８

王一中 顾一啸

５５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９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１

汤永泉 汤玉珍

１８２

，

４９６

继承

－ －

１０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２

许国芳 林进

３６２

，

８９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３

）吴度执字第

０１４６－１

号

已支付

１１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３０

崔伟明 丁凯

９０

，

７２４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１２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９

顾忆林 李维文

５５

，

１１５

继承

－ －

１３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３

顾根水 顾梦秋

９０

，

６３５

赠与

－ －

１４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６

金阿宝 金卫康

４３

，

１１５

继承

－ －

１５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６

金阿宝 王红

１２

，

０００

继承

－ －

１６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８

沈觅 沈伟民

１８３

，

７２２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１７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０

姚人民 马姚超

３６５

，

１７１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１８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１

徐懿颖 赵福金

４５９

，

２９５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１９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２

褚黑男 陈江

１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０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６

王建林 陆珠英

２７

，

５５８

继承

－ －

２１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６

郁金兴 郁风英

９０

，

６３５

赠与

－ －

２２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８

周桂明 顾惠珍

３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３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８

周桂明 顾方明

３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４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８

周桂明 朱林生

３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５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３０

金才元 陈月珍

９１

，

８５９

继承

－ －

２６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４

王龙兴 沈晓燕

６２

，

４９６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７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４

蔡玉明 王晶

５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４

）吴执字第

２４９０－３

号

已支付

２８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２１

单修林 单丹群

５４

，

４１５

继承

－ －

２９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３

茹玉英 沈燕

３６

，

２１７

赠与

－ －

３０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孙文英 肖丹

９１

，

８５９

赠与

－ －

３１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徐培珏 朱蕙

１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２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徐培珏 方小露

１５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３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徐培珏 殷文雯

４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４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徐培珏 朱建珍

１５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５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４

莫春华 莫静月

７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６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６

吴月英 顾艳婷

９０

，

６３５

赠与

－ －

３７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

赵炳根 秦伟方

９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８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３

王剑 许妹玲

２０７

，

５９３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３９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４

仇建华 钱向东

５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０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６

朱永晓 潘昱昊

９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１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１

陆建明 生宁

３０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５

）吴江执字第

２５６０

号

已支付

４２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４

蒋维 吴科文

３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３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４

蒋维 邱诚

３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４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４

蒋维 王威

１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５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６

石新瑜 李成

９１

，

３３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４

）相执字第

１９８８－２

号

已支付

４６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６

杨建根 陈逸

３１２

，

９２２

赠与

－ －

４７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０

王剑 赵萍

２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８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７

沈伟民 姚琼

１８３

，

７２２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４９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８

柴红军 陆佳辉

４４４

，

９４３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０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０

刘根金 吴建平

９４０

，

１５８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５

）吴江执字第

４１９０－３

号

已支付

５１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９

顾超 汤耀程

３５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２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９

顾超 周正奇

８６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３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８

邓介凤 王娟

９０

，

６３５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４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８

王军 王晓艳

２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５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８

王军 秦勇

１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６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３０

金文 汤永萍

３４４

，

６９７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７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３０

王军 张成燕

２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８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３０

郁锦欢 周苏华

９０

，

６３５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５９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

陈玉英 杨建荣

９０

，

６３５

继承

－ －

６０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

王美珍 席行程

１８１

，

４４７

赠与

－ －

６１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

吕子才 吕英

１８

，

３７１

赠与

－ －

６２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６

许国荣 许国红

１４６

，

９７８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６３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８

徐兴根 黄娟

９０

，

６３５

赠与

－ －

６４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０

周学斌 周学梅

２７３

，

３０９

赠与

－ －

６５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０

王福元 王奕炜

１８３

，

７２２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６６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０

纪剑林 纪燕芳

９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６７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２

何洪良 何龙根

２４

，

２００

继承

－ －

６８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８

顾志文 顾雨裴

９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６９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８

高玉宇 顾勤芬

９１

，

８５９

赠与

－ －

７０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０２

蒋怀松 李丽

２２

，

０００

赠与

－ －

７１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０３

岳林芳 曹卫芬

１３７

，

７９２

继承

－ －

７２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０３

岳林芳 岳志雄

１３７

，

７９２

继承

－ －

７３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４

安琳英 顾益

１２８

，

０８０

赠与

－ －

７４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７

陈其宪

沈道全

１８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７

陈其昌

１８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７５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７

朱文珍 韩海青

９１

，

３３６

继承

－ －

７６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９

赵萍 沈娅静

１５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７７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４

孙雁冬 汤颜

１８３

，

７２２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７８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５

邱彩芳 朱霁宇

１８３

，

７２２

赠与

－ －

７９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陶献忠 陶献军

９０

，

７６８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８０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９

邹冯韬 倪全珍

１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８１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６

王建荣 孙兰

６０

，

５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３

）相执字第

０４８７－３

号

已支付

８２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６

高锦辉 吴阿雪

５００

，

０００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８３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７

李玉麟 李继

５４

，

５９０

赠与

－ －

８４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２４

许宝英 许征宇

１８１

，

４４７

赠与

－ －

８５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４

苏州新世纪

服装有限公

司

顾秋忠

４７７

，

８７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５

）吴执字第

３２１７－１

号

已支付

８６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５

朱仙宝 詹红

９１

，

８５９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８７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５

曹维英 徐晓东

１８

，

３７１

协议转让 双方协议定价 已支付

８８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９

朱根虎 朱三男

１８２

，

４９６

继承

－ －

８９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９

金焰 陆峰

３９４

，

８１３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５

）相执字第

２３７２

号

已支付

９０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８

沈国芳 沈昊

１８３

，

７２２

赠与

－ －

９１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５

罗林泉 罗洪亮

１８３

，

７２２

继承

－ －

９２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０８

江晓华 吕鹏

１８１

，

４４７

离婚分割财

产

－ －

９３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９

居建红 侯文杰

９１

，

８５９

继承

－ －

９４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９

严运芳 严益康

１８

，

３７１

继承

－ －

９５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８

张斌 顾丽琴

９１

，

３３６

继承

－ －

９６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２

王玉康 王利平

４５

，

３１８

继承

－ －

９７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５

张家栋 陆官仙

１８２

，

４９６

继承

－ －

９８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９

苏州新世纪

服装有限公

司

鲍亚琴

４４０

，

７４３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０６

执

２２３１

号之一

已支付

９９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０

花粉久 蒋加星

１７３

，

９７７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０６

执

４３０

号之一

已支付

１００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１

周正奇 黄宁

８６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０５

执

１４６３

号之一

已支付

１０１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苏州市星河

塑料机械有

限公司

蒋加星

１

，

７１８

，

６１９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０６

执

３５７４

号之一

已支付

１０２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苏州渭塘金

莱印染有限

公司

蒋加星

３５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０６

执

２０１５

号之二

已支付

１０３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魏凤高 魏秋瑾

９

，

１８６

继承

－ －

１０４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７

魏凤高 陈惠菊

９

，

１８５

继承

－ －

１０５ ２０１７ ／ ６ ／ ２２

许根泉

钱芝英

１１

，

４８３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７

）苏

０５０６

执

８１７

号

－

１０６ ２０１７ ／ ６ ／ ２２

许春芳

２

，

２９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７

）苏

０５０６

执

８１７

号

－

１０７ ２０１７ ／ ６ ／ ２２

陈犇

２

，

２９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７

）苏

０５０６

执

８１７

号

－

１０８ ２０１７ ／ ７ ／ ５

蔡焱 毛露琼

９１

，

８５９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９１

执

３５２６

号之二

已支付

１０９ ２０１７ ／ ９ ／ １

杨冬生

杨建华

１８

，

１９０

继承

－ －

１１０ ２０１７ ／ ９ ／ １

杨建明

１８

，

２００

继承

－ －

１１１ ２０１７ ／ ９ ／ ８

朱继方 何华芳

２９０

，

４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０６

执

２０２０

号之三

已支付

１１２ ２０１７ ／ ９ ／ １２

俞学瑾 王海兵

７３

，

１３７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６

）苏

０５９１

执

３９７２

号之二

已支付

１１３ ２０１８ ／ １ ／ ２９

张金根 杨根花

３６５

，

１７１

继承

－ －

１１４ ２０１８ ／ １ ／ ２９

俞文明 韩央花

５４６

，

７９４

继承

－ －

１１５ ２０１８ ／ １ ／ ２９

陈银龙 王文敬

６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７

）苏

０５０６

执

１０８０

号之一

已支付

１１６ ２０１８ ／ １ ／ ２９

隆炳康 隆彬妍

９１

，

８６１

继承

－ －

１１７ ２０１８ ／ １ ／ ２９

隆炳康 隆志刚

９１

，

８６１

继承

－ －

１１８ ２０１８ ／ ３ ／ ６

李春良 费炳锋

１８２

，

１４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７

）苏

０５０５

执

１８４０

之二

已支付

１１９ ２０１８ ／ ５ ／ ２１

许瑛 王燕

９０

，

６３５

继承

－ －

１２０ ２０１８ ／ ６ ／ １９

朱根元 朱春东

９

，

０９８

继承

－ －

１２１ ２０１８ ／ ６ ／ １９

朱根元 沈水珍

９

，

０９８

继承

－ －

１２２ ２０１８ ／ ６ ／ １９

林巧根 周小妹

２７３

，

０９０

继承

－ －

１２３ ２０１８ ／ ６ ／ １９

林巧根 林悦

９１

，

０３０

继承

－ －

１２４ ２０１８ ／ ６ ／ １９

吴江市盛泽

金涛染织有

限公司

高建荣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７

）苏

０５０５

执

３２８３

之二

已支付

１２５ ２０１８ ／ ７ ／ １９

张火元 周福珍

１８

，

１５０

继承

－ －

１２６ ２０１８ ／ ８ ／ １

江苏梦兰集

团有限公司

张雪珍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８

）苏

０５８１

民初

５２３０

号

－

１２７ ２０１９ ／ １ ／ ８

吉小元 吉敏

４５

，

９３０

继承

－ －

１２８ ２０１９ ／ １ ／ ８

吉小元 郭文玉

４５

，

９２９

继承

－ －

１２９ ２０１９ ／ ２ ／ １２

常熟市高压

容器制造有

限公司

金建华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９

）苏

０５８１

执

８３８

号

－

１３０ ２０１９ ／ ２ ／ １５

尹林泉 尹云妹

９１

，

３３６

司法裁判转

让

（

２０１８

）苏

０５０８

民初

５３７４

号

－

１３１ ２０１９ ／ ４ ／ １６

顾春男 董云英

９１

，

０７３

继承

－ －

１３２ ２０１９ ／ ４ ／ １６

顾春男 顾怡婷

９１

，

０７３

继承

－ －

１３３ ２０１９ ／ ４ ／ １６

蔡祥福 蔡芳

１７７

，

７７４

继承

－ －

合计

－ － ３２

，

６２６

，

４９３ － － －

上述新引入的自然人股东中，除丁凯（第

１１

项）、陈逸（第

４６

项）、陆佳辉（第

４９

项）、顾丽琴（第

９５

项）、董云英（第

１３１

项）、顾怡婷（第

１３２

项）为本行现任员工

外，其他自然人股东近五年内均未曾为本行员工。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自申报前两年内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引入新股

东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股权转让所涉资金均系受让方

合法的自有资金。 上述股东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

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签字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不存在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四）本行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及国有股转持情况

本行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已经 《江苏省国资委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６

］

９６

号）批准。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发

［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 ”按照前述要求，在本次发行上市

时，本行国有股东不再根据《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转持本行的相关股

份。 本行国有股东向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国有资本相关事宜应按照届时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有关要求执行。

四、本行业务情况

（一）本行的经营范围

根据本行的营业执照记载，本行的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

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行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

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

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及下属分支机构共

１６４

家均已取得各地工商行

政管理局

／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二）本行的特许经营情况

１

、金融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总行已取得江苏银监局核发的《金

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Ｂ０２３６Ｈ２３２０５０００１

）， 本行的许可范围为：“许可该机构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及下属分支机构共

１６４

家均已取得中国银监会

各地派出机构核发的《金融许可证》。

２

、结汇、售汇业务及其他外汇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行总行及下属

１６

家分支机构已取得有关外汇管

理部门关于其经营结汇、售汇业务及其他外汇业务的批准、备案或证明文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有

１５

家分支机构实际开展了外汇业务。

３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根据中国保监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颁布并实施的《中国保监会关于银行类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中介［

２０１６

］

４４

号）的规定，

银行类机构实行法人机构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法人机构持证、营业网点统

一登记制度。银行类机构的法人机构取得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后，其分支

机构可凭法人机构的授权开展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本行取得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发的《保险兼业代理

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

９１３２００００７６８２９９８５５Ｂ

）， 本行经批准从事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的险种为：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船舶保险、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人寿

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在上述基础上，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的各分支机构中共有

１１５

家取得

了本行对其开展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授权， 本行为符合监管要求的分支机构

在中国保监会指定信息系统中进行信息备案登记。

４

、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行取得的其他主要业务种类的核准或备案情况

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８

本行取得的其他主要业务种类的核准或备案情况

序号

核准

／

备案

业务种类

核准

／

备案

时间

有效期 核准

／

备案文件

１

同业存单发行

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当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协助苏州银行做好

２０１５

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登记等相关工作的函》（南银函

［

２０１５

］

３２

号）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当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协助南京银行等

１０

家机

构做好

２０１６

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登记相关工作的

函》（南银函［

２０１５

］

５９

号）

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当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协助南京银行等

５１

家机

构做好

２０１７

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登记等相关工作的

函》（南银监［

２０１６

］

７６

号）

２０１７．１２．２６

当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协助南京银行等

５７

家机

构做好

２０１８

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登记等相关工作的

函》（南银监［

２０１７

］

６８

号）

２０１８．０６．２２

当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协助苏州银行等

２

家机构

做好

２０１８

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变更等相关工作的

函》（南银函［

２０１８

］

６７

号）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当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协助苏州银行等

６３

家机

构做好

２０１９

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变更等相关工作的

函》（南银函［

２０１８

］

１０９

号）

２

衍生品交易业务

２０１５．０９．１４

长期有效

《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苏州银行开办衍生产品

交易业务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２６１

号）

３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业务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长期有效

《关于核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３１

号）

４

代理境外开户见证

业务

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长期有效

《关于报备代理境外开户见证业务的报告》（苏州银行

［

２０１３

］

４０２

号）

５

实物黄金业务

２０１４．０４．０８

长期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 《备案材料送达通知书》（银

市黄金备 ［

２０１４

］

１０１

号）、《苏州银行关于开办实物贵金

属业务的报告》（苏州银行［

２０１３

］

１６９

号）

６

信用卡业务

２０１３．１１．２７

长期有效

《中国银监会关于苏州银行开办信用卡业务的批复》

（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６２０

号）

７

信贷资产证券化

２０１６．０２．０４

长期有效

《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苏州银行开办信贷资产

证券化业务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１６

］

３０

号）

８

公积金业务

２０１３．０８．１４

长期有效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同意苏州银行参与

全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贷款业务的通知》（苏房金

［

２０１３

］

９３

号）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长期有效

南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同意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分行承办住房公积金贷款委托业务的

函》（通金管［

２０１６

］

２６

号）

９

市民卡业务

２０１２．０３．２３

长期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关于苏州银行在江苏省苏州市

发行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的批复》（银科技

［

２０１２

］

５７

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长期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关于苏州银行在江苏省苏州

市发行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的批复》（南银复

［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１０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承销业务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长期有效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关于贵阳银行等十五家

银行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市协发［

２０１６

］

１４０

号）

１１

基金销售

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长期有效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１２

黄金产品交易业务

２０１８．０２．１１

长期有效

《苏州银行关于开展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产品交易及

境外黄金交易业务的备案报告》（苏州银行［

２０１８

］

５１

号）

２０１８．０２．１１

长期有效

《苏州银行关于开展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产品交易及

境外贵金属业务的备案报告》（苏州银行［

２０１８

］

１２

号）

２０１８．０４．０９

长期有效

《关于开展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产品交易及境外黄金

交易业务的备案报告》（苏州银行［

２０１８

］

１４３

号）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各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

式符合《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

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已取得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或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必

要的批准或备案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持续符合上述业务资质许可的条件

要求，严格按照上述资质许可开展业务，不存在超出资质许可范围开展业务或

出租、出借、借用相关资质许可的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资质许可法律法规规

定的情形。

（三）销售渠道

本行通过各种不同的营销渠道来提供产品和服务， 包括遍布全省的营业

机构网点及今年来快速发展的电子银行渠道， 其中本行通过搭建个人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等品牌为客户提供服务。

１

、营业网点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在苏州地区设有分、支行及辖属网点

１３５

家（含

总行机关）；南京、宿迁、淮安、南通、常州、无锡、泰州、扬州、盐城、连云港等城

市设有异地分、支行及辖属网点

２９

家；营业机构总数达

１６４

家（含总行机关）。本

行营业网点数量在苏州地区居于优势地位。

２

、自助银行

本行的自助设备包括自动取款机、存取款一体机、发卡机、多功能自助终

端等。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共建成自助银行服务区

１７２

处，共投入运行自

助设备

７７９

台，包括

２９６

台

ＡＴＭ

、

２１１

台

ＣＲＳ

、

７９

台社区

ＢＳＴ

、

９９

台发卡机、

８７

台智

能柜台、

７

台硬币兑换机。客户可以通过自助银行及自助服务点办理发卡、存取

款、账户查询、转账、代理缴费、公积金社保查询、公交卡充值等多项业务。本行

的自助服务设备主要分布在分支机构网点、住宅区、城乡结合部等地。 本行将

不断的优化自助银行的业务流程、完善业务功能，为客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３

、电话银行

本行电话银行业务是指采用自动语音和人工坐席等方式为客户提供

７＊

２４

小时金融服务的一种电子银行系统。电话银行采取总行集中服务模式，各分

行客户来电均由总行统一受理。对外服务电话分别为：“

９６０６７

”综合业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２８９１８８

”信用卡业务热线和“

４００８５９６０６７

”小苏帮客业务热线，服务内容

包括业务咨询及交易、账户挂失、投诉及建议等。

４

、网上银行

本行网上银行通过本行网站为个人客户及企业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

通过采用先进的安全产品与技术、建立完善的授权机制和业务管理制度，以及

有效的监督流程来保证网上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并为客户提供安全的服务。

（下转

A28

版）

（上接

A26

版）


